
赣财购投诉〔2024〕44号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TC2024-JX-G003-1
二、项目名称：江西理工大学学工部红旗校区学生宿舍家具设施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福州城亿家具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长寿支路3号同德园13号楼南半部二层B213室

被投诉人1：江西理工大学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红旗大道86号

被投诉人2：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赣州市章江新区梅州路6号富地中心5#楼三层

    相关当事人：江西田南教育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里塔镇校具小微企业集中区

四、基本情况

江西理工大学学工部红旗校区学生宿舍家具设施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TC2024-JX-G003-1），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预算金额为6648064.00元。采购公告于2024年5月25日发布，于2024年6月21日发布了变更公告，于2024年7月19日发布了结果公示，中标供应商为江西田南教育装备集团有限公司。2024年6月11日，投诉人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向其送达《政府采购供应商补正通知书》。2024年6月27日，本机关收到投诉人补正后的投诉书，本机关初步审查后予以受理，并向被投诉人及相关当事人发送《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目前，采购人与供应商未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1、3主要内容为招标文件参数需求、评审内容存在不合理性。经查，本机关于2024年6月11日收到投诉人的投诉书，其中存在缺少被投诉采购人信息、明确具体的投诉事项等需补正内容。本机关依法向其送达《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补正通知书》，并告知其需补正内容及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法律后果。2024年6月27日，本机关收到补正后的投诉书，投诉人对被投诉采购人信息进行了补正，但未对明确、具体的投诉事项进行补正。

以上事实表明，投诉人未对明确、具体的投诉事项进行补正。投诉人提起的投诉事项1、3，不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八条关于投诉书内容的有关规定。投诉人投诉事项1、3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2主要内容为招标文件评审内容中要求供应商提供35mm高钢制防潮脚垫实物实景测量尺寸照片，属于要求供应商提供样品。经查，本项目采购标的为两连体公寓床、公寓组合柜、公寓椅、储物柜。查看招标文件，采购需求中载明“公寓组合柜”的配件部分要求为“组合书桌底部采用35mm高钢制防潮脚垫，防止板材因受潮、水浸而腐蚀”；备注中另要求“投标文件中须提供 35mm 高钢制防潮脚垫实物实景测量尺寸照片，包含前、后、左、右、俯视等视图，照片中能准确体现产品满足上述要求的尺寸及截面”。

以上事实表明，招标文件已对防潮脚垫的尺寸（35mm高）、材质（钢制）作了准确描述，将提供防潮脚垫图片作为实质性要求，属变相要求投标人提供样品，违反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关于“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一般不得要求投标人提供样品，仅凭书面方式不能准确描述采购需求或者需要对样品进行主观判断以确认是否满足采购需求等特殊情况除外”的规定，不符合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要求。投诉事项2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4主要内容为评分标准中要求的证书没有必要，具有指定性排它嫌疑。经查，2024年6月21日，本项目发布变更公告，对评标标准中“所投产品质量”中1-5项认证范围进行变更：原内容为“（1）认证范围需覆盖：含盖公寓组合床的认证产品（2）认证范围需覆盖：含盖公寓椅的认证产品（3）认证范围需覆盖：含盖储物柜的认证产品”，变更后内容为：“（1）认证范围需覆盖：含盖床类的认证产品（2）认证范围需覆盖：含盖椅类的认证产品（3）认证范围需覆盖：含盖柜类的认证产品”。查看招标文件，采购需求中载明“2.环保要求：所有材料必须满足或高于国家环保要求”，评标标准中载明：“1.本项目所投产品符合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十环）要求：（1）认证范围需覆盖：含盖床类的认证产品。（2）认证范围需覆盖：含盖椅类的认证产品。（3）认证范围需覆盖：含盖柜类的认证产品。评审依据：投标文件中提供所供产品的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十环）证书原件以及在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信息平台或官网查询的有效认证截图，并加盖供应商公章，每符合一个得1分，全部满足得3分”。评标标准中另外对符合中国环保产品认证（CQC）、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认证、中国绿色产品认证、无毒害家具产品认证要求的产品进行加分，评审依据中要求提供证书原件及查询截图予以佐证。

以上事实表明，招标文件将“所投产品质量”作为评审因素，对所投产品符合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十环）等五项认证要求的进行加分。本项目采购标的为学生公寓使用家具产品，招标文件对所投产品符合环保类认证要求的进行加分，与本项目采购产品的使用场景、质量相关。但招标文件对符合五种环保类认证要求的分别赋分，该五种环保类认证存在认证范围上的重合、重复赋分的情况。投诉事项4成立。

综上，投诉事项1、3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投诉事项2、4成立。

上述事实依据有投诉书、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中标结果无效，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江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财政厅

                            2024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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